
景文科技大學辦理學生請假標準作業流程 
 

(學 SOP-201) 
 

依據：景文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申請請假規定辦理 
 

 項目  

 

負責人 

承辦人 

是否已完成請假簽核 

導師、系教官、系主任、生輔組長、學務長未簽核 

未繳交證明文件，無法簽核請假事宜 

已完成登入學務系統 

已完成請假事宜 

注意事項:在校學生如有不到校上課，依規定辦理請假事宜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辦理時程 

線上:即時即辦 

紙本:每週彙辦 

在校生進入學校首頁-在校學生-學務資訊-學生請假系統  

一、病、事、喪、婚、產、陪產、流產、生理假 

二、連續2 日以內(含2日)導師核定 

連續3 日(含 3 日)導師-系教官-系主任 

連續4日~5日(含 5日) 導師-系教官-系主任-生輔組長 

連續5日以上: 導師-系教官-系主任-生輔組長-院長-學務長 

通知學生補交證明文件，完成請假事宜 

否 是 

理由 


